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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生监督执法涵盖了卫生行政检查、卫生行政许可、卫生行政处罚等各种卫生行政工作。
卫生行政处罚是卫生监督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履行政府监管服务职能的重要表现形式。
随着依法行政要求的日益提高，卫生监督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要求调查取证更加全面、客观
，处罚裁量更加公平、公正。
我们结合上海市十多年的卫生监督工作实际，组织相关专家对卫生行政处罚涉及的工3个专业的200多
个案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从立案标准、证据标准、法律适用、裁量标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描
述。
特别在针对卫生监督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取证能力不足、裁量标准不统一的实际情况，着重从如何针
对具体案由开展个性化的调查取证工作，如何对相似的违法行为设定较为客观的裁量标准等方面，进
行了较好的探索。
同时，本书采用了表单式的编撰方式，使通第一目了然。
希望本书能为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也较为仓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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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表解形式对卫生行政处罚涉及的13个专业的200多个案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从立案标准
、证据标准、法律适用、裁量标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描述。
    本书可作为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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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公共场所行政处罚案由  一、卫生制度不全案  二、不按时进行健康检查案  三、从业人员未经
卫生知识培训直接上岗为顾客服务案  四、从业人员未取得“健康合格证”即上岗直接为顾客服务案  
五、未调离患有疾病的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员案  六、涂改、转让、倒卖、伪造“健康合格证”
案  七、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案  八、主要卫生指标不合格案  九、拒绝卫生监督案  十、涂改、
转让、倒卖、伪造卫生许可证案  十一、发生危害健康事故案  十二、缺乏基本卫生条件案  十三、未取
得建设项目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开工案第二篇  传染病防治行政处罚案由  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
职责案  二、未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案  三、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案  四、未主动收集传染病
疫情信息案  五、未依据职责及时采取措施案  六、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案  
七、未按照规定承担传染病防控或医院感染工作案  八、未按照规定对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案  九
、未按照规定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实施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置案  十、未
按照规定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一次使用的医疗器具未予销毁，再次使用)案  十一、未按照规定保管
医学记录资料案  十二、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案  十三、出
售、运输未经消毒处理的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物品案  十四、造成实
验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扩散案  十五、违规采集、保藏、携带、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
病检测样本案  十六、导致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案  十七、未经卫生调
查(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
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案第三篇  医疗废物行政处罚案由第四篇  病原微生物行政处
罚案由第五篇  职业卫生行政处罚案由第六篇  放射卫生行政处罚案由第七篇  饮水卫生行政处罚案由第
八篇  消毒管理行政处罚案由第九篇  医疗机构行政处罚案由第十篇  医务人员执业行政处罚案由第十一
篇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行政处罚案由第十二篇  血液及用血安全行政处罚案由第十三篇  医疗事故行政处
罚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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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案
概念本案是指传染病医院、医疗机构设置的传染病病房和传染病专用门诊、留观病房（室）及应急传
染病疫情设置的各类观察点等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瓜果、纸张、一
次性饭盒、剩余食品等）未按照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置。
主体违法本案的主体为医疗卫生机构、产生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废物的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医疗科研、教学、尸体检查和从事其他相关活动的机构。
立案标准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九）项的规定，传染病医院、病房、诊室、观察点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其产生
的生活垃圾管理和处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立案：1.未置于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包装或未使用
双层专用包装袋包装、密封。
2.收治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直接丢弃于生活垃圾存放场所。
3.由病人或病人家属自行处置。
违法主体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对违法行为能够承担违法责任的证据：1.医疗机构：能够提供校验期内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认真核对载明有机构名称、地址、诊疗科目、法定代表人、登记号、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等基本情况。
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供血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医疗科研、教学、尸体检查和从事其他相关
活动的机构：能够提供法人资格证书或具有主体资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资格证书且认真核对
载明有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经济性质、经营范围及经营有效期等基本情况。
3.对于存在授权委托行为的当事人还应包括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确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明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医疗废物
进行管理和处置的证据：1.将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置于普通塑料袋并丢弃
或倾倒于生活垃圾存放场所。
2.将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使用双层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包装。
3.在生活垃圾存放场所，查实医疗卫生机构丢弃或倾倒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
垃圾。
4.医疗卫生机构设置的传染病留观点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病人或病人家属作为生活垃圾自行处置。
以上证据都应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对当事人监督检查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书
证、拍照录像等证明违法事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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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生行政处罚立案证据标准与法律适用》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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